伽师县援疆资金促进就业创业实施细则

为贯彻落实就业优先战略，提升劳动力就业创业积极性，用活用好援疆资金，培育打造伽师劳务品牌，持续发挥政策激励作用，有效助推城乡劳动力稳定就业，并结合伽师县实际，制定本细则。

一、资金来源

由广东省对口支援伽师县援疆项目计划中统筹支付，资金实行专款专用、按实支付。

二、支持范围和标准

（一）自主创业补贴

补贴标准：在疆内外领取营业执照（或其他法定注册登记手续）伽师籍劳动力，正常经营6个月以上的，且带动伽师籍劳动力就业3人（含）以上的，稳定3个月以上，工资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在疆外注册的一次性给予创业者10000元补贴。在县外疆内注册的一次性给予创业者5000元补贴。

申领程序：符合申报标准劳动者自愿申请，由村（社区）受理，交乡镇汇总审核后，报县人社局复核拨付。

提交资料：①营业执照（或其他法定注册登记手续）；②法人身份证和户口本复印件；③企业（个体）营业证明，如银行收款码清单（开户银行回单或收款码记录）；④员工花名册、劳动合同、银行打卡工资流水；⑤企业（个体）银行账户。
（二）稳岗就业奖补

补贴标准：在疆外就业的伽师籍劳动力（含生源地是伽师县中职（技工）院校及以上学历的毕业生），当年稳定就业6个月以上，平均工资在4000元（含4000元）元以上，一次性给予2000元的奖励，鼓励劳动力向疆外外出就业。
申领程序：劳动者自愿申请，由村（社区）受理，交乡镇汇总审核后，报县人社局复核拨付。

提交资料：①就业人员身份证和户口本复印件；②劳动合同、6个月及以上银行打卡工资流水；③个人银行卡复印件。

（三）外出就业典型奖励

补贴标准：组织开展就业典型评比创建活动，评选出优秀就业带头人（就业较稳定发挥“一人带四邻”作用明显或地区外就业年工资性收入8万元以上或疆外长期稳定就业3年及以上），由乡镇推荐审核、县人社局复核，评选表彰40人（突出外出务工、自主创业、致富带头人等群体分类表彰），予以5000元/人奖励。

申领程序：劳动者自愿申请，由村（社区）受理，交乡镇汇总审核后，报县人社局复核拨付。
提交资料：①个人申请表；②乡村两级核查报告；③个人银行卡账号及身份证复印件；④带动就业人员花名册及工资明细。

（四）劳动力培训补贴

补贴标准：支持劳动密集型企业、职业技术院校、政府认定的职业培训机构、劳务输出基地对劳动力进行语言能力、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标准为2000元/人，以取得培训合格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上岗许可证为领取补贴的主要依据。其他专项职业能力培训、基本劳动素质培训补贴、创业培训、在校学生创业培训标准参照新疆现行就业资金管理办法执行。

申领程序：实施机构开展培训前，需将培训计划大纲、培训人员花名册及身份证复印件、劳动合同复印件等材料报受援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批准同意，培训后根据劳动者领取职业资格证、上岗许可证或劳动合同履行情况，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申请培训补贴。
提交资料：①培训人员签名的花名册；②培训人员身份证复印件；③培训合格证书、职业技能鉴定资格证或上岗许可证；④受援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同意开班批复意见、培训机构银行基本账户等材料。

（五）疆外企业稳定就业补贴

补贴标准：对吸纳伽师户籍劳动力50人以上，并持续就业不少于半年的疆外企业，按照3000元/人标准给予一次性补贴。

申报流程：企业按年度申领补贴。企业按要求将申报材料提交县人社局审核，审核通过后县人社局将申报材料提交广前指驻伽师县工作队审核，审核通过后县人社局将申报材料报送县财政局复核，县财政局复核通过后将补贴资金直接拨付至企业在银行开立的账户。

提交资料：①企业与吸纳伽师户籍劳动力签订劳动合同，并且稳岗就业满6个月以上。②同一员工在同一企业只能申报一次疆外企业转移就业项目补贴。

（六）就业创业服务补贴

补贴标准：经伽师县人社局备案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或认定批准的劳务经纪人，对成功推荐、介绍、组织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就业，稳定就业3个月以上的（安排务工并签订半年以上劳务合同），按每成功介绍1人就业，疆外给予150元就业创业服务补贴、疆内地区外给予50元就业创业服务补贴。

申请流程：符合申报条件的劳务经纪人按规定报县人社局审核拨付。

提交资料：①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劳务经纪人培训合格证书；②转移就业人员务工信息登记表、劳动合同、工资支付流水；③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劳务经纪人银行卡复印件。
（七）公共就业服务

补贴标准：用于支持人力资源市场、零工市场、就业驿站等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公共就业实训平台、公共就业服务信息网络平台建设、设备配备等。主要开展摸排全县就业人员就业情况、更新核实人员就业信息、维护自治区就业创业公共服务平台、发布收集就业信息、组织劳务输出等公共就业服务工作，提升全县就业跟踪服务水平。
申领程序：年初项目实施单位制定实施方案，由项目实施单位提出申请。
提交资料：①合同；②中标通知书或政采云相关手续；③发票等，按照项目实际产生的费用为准。

（八）务工人员家属外出慰问服务
补贴标准：用于采购务工人员家属外出慰问服务，保障不少于50名疆内外务工就业人员家属赴就业地看望慰问。

申领程序：年初项目实施单位制定实施方案，由项目实施单位提出申请。
提交资料：①合同；②中标通知书或政采云相关手续；③发票等，按照项目实际产生的费用为准。

（九）开发疆外就业岗位服务
补贴标准：用于采购赴疆外开发就业岗位服务，保障疆外就业岗位充足。

申领程序：年初项目实施单位制定实施方案，由项目实施单位提出申请。
提交资料：①合同；②中标通知书或政采云相关手续；③发票等，按照项目实际产生的费用为准。

三、资金保障

鼓励企业加大新增就业工作力度；根据实际需要，若上年度项目资金不足时，可按照上一年度奖励标准调剂使用本年度项目资金；项目可跨年度执行，直至项目资金使用完毕为止（或下一年度项目实施开始执行）该项目终止执行；本年度项目资金可在实施细则内调剂。

四、责任追究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取消或终止其专项资金申请资格，已开始使用的专项资金停止支付，追回已拨付的资金并列入黑名单，12个月内不得享受任何就业扶持政策；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1．生产过程中发生安全生产责任并受到处罚；

2．未照章纳税、有偷税骗税或其他税收违法行为；

3．以弄虚作假、虚报人数、虚增工资等方式套骗奖励行为；

4．其他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企业行为。

五、解释权

本实施细则由伽师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

六、实施日期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